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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 

 

《稅務條例》 

(第 112 章 )  

 

《2017年稅務 (修訂 ) (第7號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
引言 

 

 在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，向立法會提交《2017 年稅務 (修訂)(第 7 號)條例草案》

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) (載於附件)，對《稅務條例》作出所需修訂，以

實施利得稅兩級制。 

 

 

理據 

 

政策目標 

 

2 .  各地為吸引更多外地企業而減低公司利得稅率，已成為國際

趨勢。雖然香港公司利得稅率 16.5% 屬全球最低之列，但我們必須

考慮外圍環境的改變。 

 

3 .  我們的目標是在維持簡單低稅制的同時，實行具競爭力的稅

制以促進經濟發展。引入利得稅兩級制，可起以下積極作用：  

 

(a) 較低稅率會減輕企業(尤其是中小企及初創公司)的稅務負擔，

有助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，推動經濟增長，以及提升香港的

競爭力。 

 

(b) 企業可把節省的稅款用作提升硬件或軟件，從而提高整體營

運表現及效率，日後為政府帶來額外稅收。 

 

(c) 較低稅率也會惠及較成功的社會企業(“社企”)，減輕社企的

稅務負擔。節省的稅款可讓社企履行社會目標，例如改善服

務，以及為弱勢社羣創造更多就業及培訓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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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兩級稅制會帶來國際宣傳效益，有助推廣香港成為首選投資

地。 

 

建議 

 

4 .  我們建議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，由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起，為

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引入利得稅兩級制，詳情如下： 

 

 稅率 

應評稅利潤 法團 非法團業務 

首200萬元 8.25% 7.5% 

首200萬元以後 16.5% 15% 

 

5 .  由於香港奉行低稅政策，我們認為適宜把為法團所設的較低

稅率訂於二零一七年《施政報告》所宣佈的 8.25% (即現時單一稅率

16.5%的一半 )。至於以合夥和獨資經營為主的非法團業務，較低稅

率會訂為 7.5%(即現時單一稅率 15%的一半)。 

 

6 .  為免出現雙重優惠，我們建議利得稅兩級制不適用於 (a)選擇

優惠半額稅率稅制的企業 (例如專業再保險公司、專屬自保保險公

司、企業財資中心及飛機租賃公司 )，以及(b)就合資格債務票據持有

人收取或獲累算作為利息、收益或利潤的款項，而該等款項按半額稅

率課稅。上述兩者會繼續按現時適用的稅率課稅，稅率為 7.5% 或

8.25% (按其情況而定)。 

 

7 .  建議的兩級稅制旨在惠及有應評稅利潤的所有合資格企業，

不論其規模。第一級稅率 (8.25%)較行政長官政綱建議 (10%)的為

低，以進一步紓緩中小企的稅務負擔。為確保受惠企業以中小企為

主，我們建議加入條文，限制有關連企業 1只可提名一家企業受惠。

根據建議的利得稅兩級制，納稅法團或非法團業務每年分別最多可節

省 165,000 元和 150,000 元稅款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受同一企業或實體所控制的企業或實體，即屬“有關連”企業或實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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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方案 

 

8 .  我們必須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，以引入利得稅兩級制。除此之

外，並沒有其他可行方案。 

 

 

條例草案 

 

9 .  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

 

(a) 草案第 3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14 條(利得稅的徵收)，以

訂明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，

利得稅須根據新的附表 8A 或 8B (視乎有關人是否屬法

團)，予以徵收； 

 

(b) 草案第 4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的第 14AA、14AAB

及 14AAC 條，以界定“實體”及“有關連實體”，以及訂

明若兩個或以上的實體屬有關連的，則兩級制利得稅率只

適用於其中一個實體； 

 

(c) 草案第 11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的附表 8A 及 8B，以

訂明在利得稅兩級制下徵收的利得稅。新的附表 8A 適用於

並非法團的人，新的附表 8B 則適用於法團；以及 

 

(d) 草案第 12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的附表 42，以訂明

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徵收暫繳利得稅的

過渡安排。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

 

1 0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- 

 

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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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

 

另行通知 

 

建議的影響 

 

1 1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

《稅務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，對環境、性別議題、

家庭或生產力也沒有影響。 

 
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

 

1 2 .  假設 20% 的納稅企業屬有關連企業，實施建議會令政府稅收

每年減少約 58 億元，相等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利得稅收入總額約

4%。不過，企業可把節省的稅款用作提升硬件或軟件，從而提高整

體營運規模及效率，日後為政府帶來額外稅收。 

 

1 3 .  為應付實施工作，稅務局會靈活調配現有資源，並在有需要

時按照既定的資源分配機制，申請額外的財政及人力資源。  

 

對經濟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

 

1 4 .  建議會鞏固香港的有利營商環境，提高我們的稅務競爭力，

從而促進經濟增長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事實上，根據政府統計處就

駐港非本地公司進行的按年統計調查，該等公司一直把簡單低稅制列

為選擇香港作為地區總部／地區辦事處／當地辦事處的最重要因素。

因此，建議有助提升香港對外地公司的吸引力。此外，建議可特別減

輕中小企的稅務負擔，從而推動創業活動，為本港經濟增添動力。 

 

 

公眾諮詢 

 

1 5 .  我們在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

二零一七年《施政報告》公布的措施時一併介紹上述建議。委員對有

關建議不持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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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

 

1 6 .  我們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

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查詢。 

 

 

背景 

 

1 7 .  利得稅是香港收入的最大來源。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，利得

稅收入為 1,390 億元，佔政府收入總額的 24%。 

 

1 8 . 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，香港約有 111 900 家企業(包括 82 500 

個法團和 29 400 個非法團業務)的應評稅利潤為 200 萬元或以下。這

些企業所繳的稅款約佔利得稅收入總額 1,400 億元的 4%，其餘 96%

則由約 23 900 家應評稅利潤為 200 萬元以上的企業(包括 21 300 個

法團和 2 600 個非法團業務)所繳納。 

 

 

查詢 

 

1 9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

秘書長(庫務)翁佩雲女士(電話：2810 2370)。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

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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